臺北市托兒所安全百分百管理實務手冊
行政管理
★表四 托兒所園舍建築與設備安全檢核表
臺北市(((托兒所園舍建築與設備安全檢核表
檢核日期：                             檢核地點：        
	項目
	項次
	檢核內容與應注意要點
	檢核結果
	修復情形

	
	
	
	正常
	損壞狀況
	

	門
	1
	大門、廚房及儲藏室的門鎖高度幼兒無法觸及，或設置之防幼兒開啟裝置使用正常。
	
	
	

	
	2
	幼兒活動室門沒裝鎖，或鎖上之安全裝置使用正常、鑰匙掛在門外。
	
	
	

	
	3
	門板完整，使用正常。
	
	
	

	
	4
	軌道順暢，鉸鍊正常。
	
	
	

	
	5
	防夾手裝置使用正常。
	
	
	

	
	6
	保全設備使用正常。
	
	
	

	
	7
	
	
	
	

	窗
	1
	對外窗戶防墜安全裝置使用正常。
	
	
	

	
	2
	窗框完整，使用正常。
	
	
	

	
	3
	玻璃完整。
	
	
	

	
	4
	紗窗完整。
	
	
	

	
	5
	軌道順暢。
	
	
	

	
	6
	鎖(栓) 使用正常。
	
	
	

	
	7
	防夾手裝置使用正常。
	
	
	

	
	8
	落地窗上防止撞傷之警示標誌完整、清楚。
	
	
	

	
	9
	保全設備使用正常。
	
	
	

	
	10
	
	
	
	

	牆
	1
	外牆無剝落、裂縫現象。
	
	
	

	
	2
	內牆無剝落、滲水現象。
	
	
	

	
	3
	牆柱、牆角或建築突出物在幼兒高度範圍設有防撞措施，防護措施無剝落。
	
	
	

	
	4
	圍牆穩固，無裂縫、傾斜。
	
	
	

	
	5
	
	
	
	

	天
花
板
	1
	無傾斜、龜裂狀態
	
	
	

	
	2
	無漏水現象
	
	
	

	
	3
	無油漆脫落或水泥塊掉落
	
	
	

	
	4
	板材未被白蟻蛀食、無破損
	
	
	

	
	5
	
	
	
	

	地
面
	1
	平坦、無裂縫或破洞。
	
	
	

	
	2
	止滑措施完整、無損壞。
	
	
	

	
	3
	板材未被白蟻蛀食、無破損。
	
	
	

	
	4
	有高度落差之地面交接處，警示標誌完整或緩升、緩降措施正常。
	
	
	

	
	5
	排水裝置正常、不積水。
	
	
	

	
	6
	
	
	
	

	樓梯
扶手
	1
	無傾斜、斷裂、腐爛現象。
	
	
	

	
	2
	裝設之防護網完整、無損壞。
	
	
	

	
	3
	
	
	
	

	櫥櫃
桌椅
	1
	穩固牢靠、不晃動或傾倒。
	
	
	

	
	2
	表面及邊緣完整平滑。
	
	
	

	
	3
	櫃門功能正常、無鬆脫。
	
	
	

	
	4
	尖角防護完整。
	
	
	

	
	5
	
	
	
	

	插座
電線
	1
	插座安全護套裝置牢固。
	
	
	

	
	2
	電線、延長線靠牆，無絆倒之虞。
	
	
	

	
	3
	
	
	
	

	懸
掛
物
	1
	燈具、風扇、盆栽等牢固。
	
	
	

	
	2
	無懸掛易碎物品。
	
	
	

	
	3
	掛鉤穩固、承重量夠、無銳角。
	
	
	

	
	4
	
	
	
	

	植
物
	1
	有毒植物未置於幼兒可觸及處。
	
	
	

	
	2
	有刺植物未置於幼兒可觸及處。
	
	
	

	
	3
	擺飾或種植的植物無孳生蚊蠅。
	
	
	

	
	4
	
	
	
	

	潛在
危險
物
	1
	清潔劑收納於幼兒無法觸及處。
	
	
	

	
	2
	藥品收納於幼兒無法觸及處。
	
	
	

	
	3
	引燃物或炊具收納於幼兒無法觸及處。
	
	
	

	
	4
	
	
	
	

	其他
	1
	
	
	
	

	
	2
	
	
	
	

	使用說明
1.本表檢核頻率為每半年一次。
2.參考使用此檢核表時，應註明地點；中小型托兒所可將公共區域分成1~2區，用
  1~2張表進行檢核，並依照該地點的環境與設備增加或刪除檢核項目及修訂檢核內
  容；規模較大的托兒所可視需要再細分成更多公共區域。
3.以「ˇ」或「×」註記是否正常，有損壞立即向主管報修處理，並記錄修復日期與
  情形。


檢核人員：                             主管：   
資料來源：改寫自陳娟娟等（1996）。托兒所安全百寶箱實用手冊-行政管理。
★表五 防火避難設施自行檢查紀錄表
臺北市(((托兒所防火避難設施自行檢查紀錄表
	檢核
人員
	
	負責
區域
	
	實施
日期
	

	項目
	  檢   查   重   點
	檢 查 結 果
	改 善 做 法

	防
火
避
難
設
施
	1.安全門(防火門)之自動關閉器動作正常。
2.防火鐵捲門下之空間無障礙物。
3.樓梯不得以易燃材料裝修。
4.安全門、樓梯、走廊、通道無堆積妨礙避難逃生之物品。
5.安全門無障礙物並保持關閉。
6.安全門未上鎖。
7.樓梯間未堆積雜物。
8.避難通道有確保必要之寬度。
9.避難逃生路線圖依規定裝設。
10.其他：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防處
火置
管情
理形
人及
簽
章
	
	管處
理置
權情
人形
及
簽
章
	

	使用說明
1.本表執行頻率為每月一次
2.有不符合處應立即向主管人員報告處理，並記錄改善日期與做法。


資料來源：改寫自內政部消防署（2010）。防火避難設施自行檢查紀錄表。
★表六 幼兒遊樂設施安全檢查表
臺北市○○○托兒所附設幼兒遊樂設施安全檢查表
托兒所或檢查廠商：              檢查人員：             主管：   
檢查日期：                                         執行頻率：每月一次
	項目
	項次
	安全檢應注意事項
	檢查符合
安全規定
	待改進或
檢修事項
	複檢日期
及結果

	
	
	
	是
	否
	
	

	一般性
及
遊
樂
設
施
周
邊
環
境
	1
	於適當地點公告遊戲方法。
	
	
	
	

	
	2
	光線明亮、通風、無視覺死角。
	
	
	
	

	
	3
	應備有急救箱，並應訂有送醫管道。
	
	
	
	

	
	4
	遊樂器材之設置，能計算上下左右之安全空間。
	
	
	
	

	
	5
	以幼兒的活動量多寡及幼兒的人數、年齡需要做為設計規劃時之重要考量。
	
	
	
	

	
	6
	地基使用水泥；器材地樁能注意埋設之深度，不可突出地面。
	
	
	
	

	
	7
	器材結合處之外露螺絲釘及支架交叉處，高過幼兒身高；金屬尖銳物不外露。
	
	
	
	

	
	8
	焊接點及環扣做好安全處理；鍵孔不能太大避免突出及銹損。
	
	
	
	

	
	9
	使用遊樂器材時，能保持安全距離；再擺盪器材的擺盪空間能做好警告標誌。
	
	
	
	

	
	10
	地面平坦，無坑洞、具排水性無積水。
	
	
	
	

	
	11
	定期全面安全檢查各遊樂器材，並備有紀錄。
	
	
	
	

	
	12
	器材或場地不適用時，立即停止使用，並儘速修繕。
	
	
	
	

	
	13
	待修期間，將遊樂器材封閉或卸下，並加明顯標示待修復後使用。
	
	
	
	

	
	14
	發現器材不符安全要求能及時拆除報廢。
	
	
	
	

	
	15
	器材表面，幼兒所使用之手握或足踏部分，採用不滑油漆或塑膠漆，以防滑倒。
	
	
	
	

	
	16
	逾齡使用之器材，能加強檢視頻率與維修工作。
	
	
	
	

	隧
道
	1
	焊接點牢固未鬆脫。
	
	
	
	

	
	2
	鋼架平穩，未腐蝕。
	
	
	
	

	翹
翹
板
	1
	兩端著地點鬆軟或設有緩衝物。
	
	
	
	

	
	2
	木板勿斷裂、變形。
	
	
	
	

	
	3
	支架及栓扣牢固。
	
	
	
	

	
	4
	扶手不可鬆脫。
	
	
	
	

	
	5
	螺栓帽不可突出。
	
	
	
	

	攀
登
架
	1
	鋼管焊接牢固未腐蝕。
	
	
	
	

	
	2
	地面平坦鬆軟。
	
	
	
	

	平
衡
木
	1
	放置穩固。
	
	
	
	

	
	2
	支柱安全，無斷裂危險。
	
	
	
	

	
	3
	平衡木正面平整。
	
	
	
	

	輪
胎
	1
	輪胎裝置固定妥當。
	
	
	
	

	
	2
	輪胎表面皮平整無破損。
	
	
	
	

	
	3
	輪胎內槽不積水也無髒亂之物。
	
	
	
	

	迴
轉
地
球
	1
	輪軸穩固。
	
	
	
	

	
	2
	鐵鍊、鋼管不可銹損。
	
	
	
	

	
	3
	底台不可破裂、鬆落。
	
	
	
	

	
	4
	有足夠的潤滑劑。
	
	
	
	

	鞦
韆
	1
	座位質料鬆軟。
	
	
	
	

	
	2
	扶手處鍵孔不可太大。
	
	
	
	

	
	3
	鞦韆一組以兩個為原則，保持安全距離。
	
	
	
	

	
	4
	座椅不可掉落、破損、鬆脫、有尖銳之角。
	
	
	
	

	
	5
	地面有保護墊或物。
	
	
	
	

	滑
梯
	1
	著地處地面能做安全維護設施。
	
	
	
	

	
	2
	著地處地面保持適當高度，以維清潔。
	
	
	
	

	
	3
	斜度以40度內為限。
	
	
	
	

	
	4
	滑板平順。
	
	
	
	

	
	5
	扶手高度適中。
	
	
	
	

	
	6
	爬梯梯階不得破裂或鬆脫。
	
	
	
	

	搖
椅
	1
	底部與地面距離，超過一個幼兒躺下的高度約40公分以上。
	
	
	
	

	
	2
	支架與座椅兩邊，有適當距離。
	
	
	
	

	
	3
	座椅附設安全帶。
	
	
	
	

	
	4
	座椅下之踏板，有適當距離。
	
	
	
	

	
	5
	結構不可彎曲、歪斜、破裂、鬆脫、斷裂。
	
	
	
	

	
	6
	吊鉤環扣不得鬆開。
	
	
	
	

	自行添加檢查項目
	
	
	
	
	
	

	
	
	
	
	
	
	

	
	
	
	
	
	
	

	
	
	
	
	
	
	

	
	
	
	
	
	
	

	
	
	
	
	
	
	

	
	
	
	
	
	
	

	使用說明
1.緩衝範圍必須於設施四周180cm以上；搖擺設施必須大於300cm以上（可在安全界限處貼警戒線，以提醒幼兒）。
2.各遊樂場如有不同遊樂器材，請自行添加檢查項目。


資料來源：改寫自許瑛真等（2010）。行政管理手冊-安全管理。
★表八 園區安全巡視表
臺北市(((托兒所______月巡視紀錄
巡視區域：_____________
	日期
	週
	問題或異常狀況紀錄
	巡視人員
	主管

	１
	四
	
	
	

	２
	五
	
	
	

	３
	六
	
	
	

	４
	日
	
	
	

	５
	一
	
	
	

	６
	二
	
	
	

	７
	三
	
	
	

	８
	四
	
	
	

	９
	五
	
	
	

	10
	六
	
	
	

	11
	日
	
	
	

	12
	一
	
	
	

	13
	二
	
	
	

	14
	三
	
	
	

	15
	四
	
	
	

	16
	五
	
	
	

	17
	六
	
	
	

	18
	日
	
	
	

	19
	一
	
	
	

	20
	二
	
	
	

	21
	三
	
	
	

	22
	四
	
	
	

	23
	五
	
	
	

	24
	六
	
	
	

	25
	日
	
	
	

	26
	一
	
	
	

	27
	二
	
	
	

	28
	三
	
	
	

	29
	四
	
	
	

	30
	五
	
	
	

	31
	六
	
	
	

	使用說明：
巡視時如發現可疑或危險的人、事、物須立刻處理或報請相關人員協助處理


★表九 托兒所園區安全檢核表
臺北市(((托兒所托兒所園區安全檢核表
檢核日期：
	檢核項目
	檢核內容
	是 否

	一、托兒所內及周邊潛藏危險地點
	1.托兒所內有無施工工地？ 有     處。
2.托兒所內有無於偏僻處所設置之遊樂設施？有     處。
3.托兒所內有無於偏僻處所設置之專業教室？有     間。
4.托兒所內有無於偏僻處所設置之儲藏室？  有     間。
5.托兒所內有無於偏僻處所設置之停車場？  有     處。
6.托兒所周邊道路或建築物有無施工？      共     處。
7.托兒所所在50公尺內有無出入份子較複雜
之場所（電玩店、撞球間、卡拉ＯＫ店…）？有     家。
	□ □
□ □
□ □
□ □
□ □
□ □
□ □

	二、托兒所保全及監視機制
	1.托兒所內有無專人每日巡視園區？每日     次。
2.托兒所所屬之社區有無設置巡守隊？
共     隊，計     人，名稱：     。
3.托兒所有無設置門房或安裝門鈴、視訊對講機？
4.托兒所各處門口、圍牆有無照明設備？
5.托兒所各處門窗有無防盜警鈴設備？
6.托兒所有無錄影監視設備？錄影設備功能是否正常？
7.托兒所之錄影監視紀錄（光碟、錄影帶或電腦硬碟）有無留存？  保存     天。
8.托兒所內之錄影監視設備與錄影紀錄有無專責保管人？
	□ □
□ □
□ □
□ □
□ □
□ □
□ □
□ □


檢核人員：                             主管：
資料來源：改寫自賈璟祺（1996）。校園環境空間安全檢測自評表。
★表十五  駕駛員出車前檢查項目
臺北市(((托兒所幼童專用車駕駛員出車檢查紀錄表
	日期
檢查項目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01
	檢查引擎狀況 
	
	
	
	
	
	
	
	
	
	

	02
	發動車子
	
	
	
	
	
	
	
	
	
	

	03
	左前車門
	
	
	
	
	
	
	
	
	
	

	04
	左前輪
	
	
	
	
	
	
	
	
	
	

	05
	左側幼兒車門
	
	
	
	
	
	
	
	
	
	

	06
	左側車內座椅
	
	
	
	
	
	
	
	
	
	

	07
	左後輪
	
	
	
	
	
	
	
	
	
	

	08
	安全門
	
	
	
	
	
	
	
	
	
	

	09
	後側車內座椅
	
	
	
	
	
	
	
	
	
	

	10
	後側保險桿
	
	
	
	
	
	
	
	
	
	

	11
	右後輪
	
	
	
	
	
	
	
	
	
	

	12
	右側幼兒車門
	
	
	
	
	
	
	
	
	
	

	13
	右側車內座椅
	
	
	
	
	
	
	
	
	
	

	14
	腳踏板     
	
	
	
	
	
	
	
	
	
	

	15
	右前門
	
	
	
	
	
	
	
	
	
	

	16
	右前輪     
	
	
	
	
	
	
	
	
	
	

	17
	前側保險桿
	
	
	
	
	
	
	
	
	
	

	18
	車前方燈示
	
	
	
	
	
	
	
	
	
	

	19
	車後方燈示    
	
	
	
	
	
	
	
	
	
	

	20
	儀表板
	
	
	
	
	
	
	
	
	
	

	21
	方向盤
	
	
	
	
	
	
	
	
	
	

	22
	檢查警告標誌
	
	
	
	
	
	
	
	
	
	

	23
	車寬燈
	
	
	
	
	
	
	
	
	
	

	24
	頭燈
	
	
	
	
	
	
	
	
	
	

	25
	方向燈
	
	
	
	
	
	
	
	
	
	

	26
	（前）危險警告燈
	
	
	
	
	
	
	
	
	
	

	27
	尾燈
	
	
	
	
	
	
	
	
	
	

	28
	煞車踏板
	
	
	
	
	
	
	
	
	
	

	29
	方向燈
	
	
	
	
	
	
	
	
	
	

	30
	牌照燈
	
	
	
	
	
	
	
	
	
	

	31
	倒車燈
	
	
	
	
	
	
	
	
	
	

	32
	（後）危險警告燈
	
	
	
	
	
	
	
	
	
	

	檢核人員
	
	
	
	
	
	
	
	
	
	

	使用說明
1.請於出車前檢核
2.每次檢核勾選確認後簽名


資料來源：改寫自林月琴（2001）。娃娃車管理實務手冊-安全管理篇。
★表十六  幼童專用車行車紀錄表
臺北市(((托兒所幼童專用車行車紀錄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0
	
	
	
	
	
	
	
	
	
	
	
	

	３1
	
	
	
	
	
	
	
	
	
	
	
	

	合計
	
	
	
	
	
	
	
	
	
	
	
	

	總計
	民國    年，全年行駛里程     公里

	使用說明
1.每日行駛里程數按月與日表格填入，未行駛時該格保留空白。
2.每日計算當月行駛里程，填於合計格內。


資料來源：改寫自林月琴（2001）。娃娃車管理實務手冊-安全管理篇。
★表十七  隨車人員出車前檢查項目
臺北市(((托兒所幼童專用車隨車人員出車檢查紀錄表
	日期
檢查項目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01
	幼兒名冊已更新
	
	
	
	
	
	
	
	
	
	

	02
	緊急聯絡電話已更新
	
	
	
	
	
	
	
	
	
	

	03
	急救箱各項藥劑均尚在使用期限內
	
	
	
	
	
	
	
	
	
	

	04
	行動電話備用電池具充足電量
	
	
	
	
	
	
	
	
	
	

	05
	滅火器尚在使用期限內
	
	
	
	
	
	
	
	
	
	

	
	
	
	
	
	
	
	
	
	
	
	

	
	
	
	
	
	
	
	
	
	
	
	

	檢核人員
	
	
	
	
	
	
	
	
	
	

	使用說明
1.請於出車前進行檢核
2.每次檢核勾選確認後確認簽名


資料來源：改寫自林月琴（2001）。幼童專用車管理實務手冊-安全管理篇。
★表十八  危機事件處理紀錄表
臺北市(((托兒所危機事件處理紀錄表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發生地點
	□所內             

□所外             

	事件類別
	□疾病：□1.食物中毒 □2.熱痙攣 □3.休克 □4.癲癇 □5.其他

□意外傷害：□1.燙傷 □2.跌傷 □3.骨折 □4.其他

□可疑人物入侵：□1.要脅勒索 □2.綁票 □3.人身侵害 □4.其他

□可疑物品：
□幼兒走失：
□竊盜：
□交通事故：
□房舍毀損：□1.本身結構毀損 □2.外來因素毀損

□火災：
□地震：
□風雨災：
□瓦斯外洩：

	事件簡述
	

	處理情形
	

	檢討
	


紀錄人：                 組長：                 所長：

資料來源：許瑛真等（2010）。行政管理手冊-安全管理。
月





日








